
97-30163 (c)   051197   051197 

联合国  

Distr. 
LIMITED   
 
A/C.3/52/L.27 
5 November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 会  
  

A 

第五十二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7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 

告 有关难民 回返者和流离 

失所者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 

莱索托:* 决议草案 

向非洲境内的难民 回返者和 

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其 1996年 12月 12日第 51/71 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1
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2
 

    赞赏地注意到庇护国为安置难民所作的努力, 

    深信有必要加强联合国系统内执行难民 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救济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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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欢迎在非洲某些地区难民正在自愿遣返, 

    还欢迎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 1997年 5月 28日至 31 日在哈拉雷举行第六

十六届常会通过的关于非洲境内的难民 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状况的决定,
3
 

    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南部非洲发展协会 1996年 7月签署

的关于南部非洲难民 回返者 流离失所者和无证移徙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又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1997年 6月签

署的关于难民和回返者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回顾大会 1967年 12月 14日第 2312(XXII)号决议的规定,其中通过了 领土

庇护宣言 , 

    又回顾 1969年处理非洲具体难民问题的 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的

公约 和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 

    认识到各国需要创造有利条件,既防止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人潮,又有利于问

题的解决,特别是有利于自愿遣返, 

    还认识到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该分区解决冲突的努力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自愿遣返创造了有利环境, 

    铭记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尽管联合国 非洲统一组织及其他方面至今作出一切努力,

在非洲境内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尤其是在西非和大湖区以及非洲之角一

带,仍然岌岌可危,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2 

    2.  关切地注意到政治不稳定 内乱 侵犯人权和诸如干旱等自然灾害,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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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非洲国家境内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人数增加; 

    3.  深切关注接受国境内滞留大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所造成的严重深远后果

以及对安全 长期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影响; 

    4.关注一些地方出现的情况,这些地方由于非法驱逐 驱回或其他对难民生

命 人身安全 人格完整 尊严和福祉的威胁,破坏了基本的庇护原则; 

    5.  感谢并坚决支持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和当地人民,尽管社会经济和环境条

件普遍恶化,而且国家资源已不堪负荷,继续按照有关的庇护原则,承受难民和流

离失所者人数日益增加所造成的额外负担; 

    6.  赞扬有关各国政府作出牺牲,向难民 回返者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和保护,并努力促进自愿遣返和其他持久解决办法; 

    7.  感谢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向难民和流

离失所者以及向庇护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8.  欢迎高级专员办事处与非洲统一组织加强各级合作,并敦促这两个组织

与联合国各机构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国际社会和有关各国政府加紧努力

协助有尊严和有秩序的自愿遣返,以及针对解决难民问题的根源,制订持久解决办

法; 

    9.  重申大会第 50/149 号决议赞同的 1995 年 2 月 15 日至 17 日在布琼布拉

举行的向大湖区难民 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的区域会议通过的 行动计

划 仍然是解决大湖区的难民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有用框架; 

   10.  吁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有关实体加强保护活动,特别是通过培训有

关官员等提高能力的活动,传播关于各项难民文书和原则的资料,提供财政 技术

和咨询服务 以加速颁布或修正和执行有关难民的立法,支持非洲各国政府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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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11.  呼吁各国政府 联合国 政府间组织 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创造条件,

便利难民自愿回返以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和重新融入社会; 

   12.  吁请国际社会本着团结和分挑重担的精神对非洲难民提出的到第三国定

居的要求作出积极响应; 

   13.  赞扬大湖区和西非区域和非洲之角各国政府和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这些区

域难民自愿遣返三方协定的框架内主动促进遣返工作; 

   14.  鼓励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在非洲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中促进和保护人权和

基本自由; 

   15.  欢迎高级专员办事处与各收容国政府 联合国 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

一起进行的努力,庇护国的环境和生态系统; 

   16.  满意地注意到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许多收容难民的国家和来源的协力合作

下成功展开遣返和重新融入社会行动,使数百万难民自愿返回其家园,并期待执行

其他方案,以协助非洲境内所有难民自愿遣返; 

   17.  关注难民长期滞留在某些非洲国家,并吁请高级专员办事处按照其在收

容国的任务密切审查其方案,同时考虑到当地日益增加的需要; 

   18.  敦促国际社会继续为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一般难民方案筹措经费,同时考

虑到非洲方案的需要已大量增加; 

   19.  吁请各国政府 联合国机构 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根据

大湖区紧急情况的经验,加强联合国系统的紧急应变能力,并继续向非洲难民和庇

护国提供必需的资源和业务支持,直到找到永久性解决办法; 

   20.  吁请国际捐助界提供物质和财政援助,协助执行旨在整修庇护国受难民

影响地区的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各项方案; 

   21.  请各国政府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特别注意满足难民中妇女和儿童

的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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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吁请秘书长 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 区域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与各国和其他有关各方在难民 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包括城市地区的难民的

庇护 救济 遣返 康复和重新定居方面提高协调和运送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和救

灾援助的能力; 

   23.  请秘书长充分考虑到庇护国所作的努力,在题为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办事处的报告,有关难民 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 的项目

下,就非洲境内难民 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出一

份全面综合报告,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7年实质性会议提出口头报告  

- - - - - 

 


